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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一段一般性案文将作为《规约》第七条犯罪要件的导言。 1

"根据《规约》第三十条规定的法律一般原则，要件所描述的所有行为必

须推定是故意实施的，因此各要件不再重复每一行动含有的一般故意。同样地，
各要件假定有关行为根据《规约》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 2 项和第 3 项所提到的

适用法律并非合法行为。因此， ((规约》以及许多这些犯罪的判例所提到的
‘不法性'这一要件没有在各项犯罪要件中一再重复。检察官无须证明某一项

行为缺乏合法理由，但被告人提出此问题的除外

每项危害人类罪的头两项要件描述行为发生的范畴.这些要件明确指出了必须

是参加且明知系一场针对平民人口的广泛或有系统的攻击。但这一要件不应被解释

为必须证明被告已知道攻击的所有特性或国家或组织的计划、政策的准确详情，在

逐步显示出是针对平民人口的一场广泛或有系统的攻击的情况下，第二项要件的故

意条款是指，如果被告有意推行此一攻击，便满足了"犯罪意图"的条款，与以往一

样，可以从有关事实及情况推断出存在明知或故意的情况.

在这些要件的范畴内、"针对任何平民人口进行的攻击"意谓，根据国家或组织

攻击平民人口的政策，或为了推行这种政策，针对任何平民人口多次实施《规约》第

1 本案文中，/Jn进一般性案文和脚注不影响犯罪要件的最后结构。对这些?般性案文的程式，尚
有-，-些考虑。 还要理解，如再进行一次审议便可能影响到要件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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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条第二款所边的行为.这些11'毫不必些瑾军事攻直L 己了解到、一项"实施这种
ill攻的政策"必须是国家或组织积极推动或鼓励这类行为以攻击平民人口.

第七条第一款第一项:危害人类罪一一谋杀

实施的行为属于针对一群平民人口的广泛或有系统攻击的一部分.

2. 被告人知道该行为属于或有意使该行为属于针对一群平民人口的广泛或有系统
进攻的一部分.

3. 被告人2杀害3一人或多人。

第七条第一款第二项:危害人类罪一一灭绝

实施的行为属于针对一群平民人口的广泛或有系统攻击的一部分.

2. 被告A知道该行为国'"f革有意使该行为属于针对一群平民人口的广泛或有系统
攻击的一'部分，

3. -ft元rW:体忌害二-群平民人口的成员的二i部分，或岳再范畴内，按合杀去了4 一人
或多f人，不论其方式是直接或间接杀害，包括造成某种生活状况，目的是毁灭部分人
口

4 ‘ 被告的行为是有意住为这种集体杀辜的一部分而实施的(，

第七条第一款第三项:危害人类罪一一奴役

1. 实施的行为属于针对一群平民人口的广泛或有系统攻击的一部分.

2. 被告人知道该行为属于或{f意使该行为属于针对-群平民人口的广泛或有系统
攻击的一部分.

3. 被告对一人或多人行使了拥有权所具有的任何或一切权力，如将一人或多人买
人、卖出、」出m或交换，或以类似方式剥夺其自由。 7

第七条第一款第四项:危害人类罪一一驱逐出境或强行迁移人口

实施的行为属于针对一群平民人口的广泛或有系统攻击的一部分.

"被告人"一词是暂时使用的，有必要加以讨论2以确保与《规约》统一.

"杀害"一词与"致死"一词是可以互换的.

4 同上-

5 某些代表团认为，死亡不是必要条件.另一些代表团认为被传必须使多人致死.后一种情况
下，第四要件便可能没有必要-

6 这一要件的用意是规定不法行为(杀害一人或多人)与这~罪行的具体~~ii畴(对于民人口的成员
的集体杀害)间的关系，它同人们了解的与种族灭绝有关的"具体意阁"的慨念无关$

7 人们了解到这种动j夺自由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包括严厉强迫劳动或位 d个人降至奴隶地位专 i司
时也了解到，此一要件所述的行为包括贩运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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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被告人知道其行为属于或有意使其行为属于针对一群平民人口的广泛或有系统

攻击的一部分。

3. 被告通过驱逐或其他胁迫行为将一人或多人逐出或强行迁移B 到他国或他地。

4. 这些人员是合法住在被驱出或移出地区的，同时被告明知确立此种合法居住的
事实情况。 9

第七条第一款第五项:危害人类罪一一监禁或以其他方式严重剥夺人身自由

1. 实施的行为属于针对一群平民人口的广泛或有系统攻击的一部分。

2. 被告人知道该行为属于或有意使该行为属于针对一群平民人口的广泛或有系统

攻击的一部分.

3. 被告监禁一人或多人或严重剥夺一人或多人的人身自由。

4. 此种行为的严重性在于它违反国际法基本规则，而被告人了解这种严重性 10

第七条第一款第六项:危害人类罪一一酷刑

1. 实施的行为属于针对一群平民人口的广泛或有系统攻击的一部分。

2. 被告人知道该行为属于或有意使该行为属于针对一群平民人口的广泛或有系统

攻击的一部分e

3. 被告人使一人或多人身心遭受重大痛苦或创伤，

4. 这些人被拘留或受被告人的控制，

5. 这种痛苦或创伤并非全因合法制裁而引起，也非合法制裁所固有或伴随合法制
裁而来的，而且被告人知道这种情况。 11

第七条第一款第七项-1: 危害人类罪一一强奸12

1. 实施的行为属于针对一群平民人口的广泛或有系统攻击的一部分。

2. 被告人知道该行为属于或有意使该行为属于针对一群平民人口的广泛或有系统
攻击的一部分

8 驱逐或强行迁移"与"强行迁走"是可以互换的.

9 根据关于罪行要件的文件中的一般方式，这里没有列举出具体要求该行为是"没有以任何国
际法允许的理由为根据"的要{牛.某些代表团较赞成明白列出与此一罪行有关的这一要件。

此外‘某些代表团指出，与合法居住有关的，心理要件必须进一步澄清。

『。一些代表团想要加入普遍承认的概念以限定"国际法基本规则'\

n 一些代表团觉得列入一项目的要件较为可取.

!:!性暴力的3~罪妥件以相应战争罪的要件为依据.了解到就这些提法达成协议取决于关于起首
部分的折衷方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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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被告人侵犯13 某人身体.其行为导致以性器官不论如何轻辙，进入被害人或行为
人身体任一部位，或以任何物体或身体其他任何部位进入被害人的旺门或生殖器孔

口.

4. 侵招是以武力或以武力威胁或戚逼行为，包括以暴力威吓、胁迫、羁押、心理

压迫或滥用权力的行为.或在威逼的情况 f，针对该人或另一人实施，或者针对巳丧失
真正给予同意14 的能力的人实施.

第七条第一款第七项-2: 危害人类罪一斗主奴役

l. 实施的行为属于针对一群平民人口的广泛或有系统攻击的一部分，

2. 被告人知道该行为属于或有意使该行为属于针对一群平民人口的广泛或有系统

攻击的一部分.

3. 被告人对一人或多人行使附属于所有权的权力，如买卖、借出或交换一人或多

人，或以类似方式剥夺其自由.

4. 被告人使一人或多人进行一项或多项性行为。

第七条第一款第七项-3: 危害人类罪一一强迫卖淫

1. 实施的行为属于针对一群平民人口的广泛或有系统攻击的一部分.

2. 被告人知道该行为属于或有意使该行为属于针对一群平民人口的广泛或有系统

攻击的一部分.

3. 被告人针对一人或多人采取武力或武力威胁或威逼行为，包括以暴力威吓、胁

迫.羁押、心理压迫或滥用权力的行为，使其进行一项或多项性行为，或在威逼的情
况下，或于其无能力真正给予同意15 的情况下进行这种行为.

4. 被告人或另一人以这种性行为换取或预期以此换取金钱利益或其他好处.

第七条第一款第七项斗:危害人类罪一一强迫怀孕

1. 实施的行为属于针对一群平民人口的广泛或有系统攻击的一部分，

2. 披告人知道该行为属于或有意使该行为属于针对一群平民人门的广泛或有系统
攻击的一部分.

3. 被告人禁闭一名或多名妇女e

4. 一名或多名妇女被迫受孕。

5. 被告人意图迫使妇女怀孕电以影响任一人口的族裔组成，或J1t行其他严重边反罔
际?去的行为 16

13 侵犯"一辞概念含义广泛，不分性别.

14 了解到，可因自然、诱导或与年龄有关的因素而丧失真正给予同意的能力.

15 同上.

"一些代表团认为，这一要件可能需要进一步起草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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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第一款第七项-5: 危害人类罪一斗虽迫绝育

1. 实施的行为属于针对一群平民人口的广泛或有系统攻击的一部分。

2. 被告人知道该行为属于或有意使该行为属于针对一群平民人口的广泛或有系统
攻击的一部分.

3. 被告人剥夺一人或多人的自然生盟能力。 17

4. 该行为缺乏接受医学或住院治疗有关的人的正当理由，而且未经该人真正同
意.旭、 19

第七条第一款第七项-6:危害人类罪一一」性暴力

1. 实施的行为属于针对一群平民人口的广泛或有系统攻击的一部分。

2. 被告人知道该行为属于或有意使该行为属于针对一群平民人口的广泛或有系统
攻击的一部分.

3. 被告人以武力或以武力威胁或威逼行为，包括以暴力威吓、胁迫、羁押、心理
压迫或滥用权力的行为，或在威逼的情况下，或于一人或多人己无能力真正给予同意20
的情况下，对其实施或对另一人实施性行为，或使其从事性行为。

" 4. 此种行为的严重性与《规约》第七条第一款第 7 项所述的其他犯罪相约。

第七条第一款第八项:危害人类罪一一迫害

1. 实施的行为属于针对一群平民人口的广泛或有系统攻击的一部分。

争·去. 被告人知道该行为属于或有意使该行为属于针对一群平民人口的广泛或有系统
攻击的一部分e

3. 被告严重地剥夺了一人或多人的基本权利。 21. 22 

4. 被告针对此人或这些人，原因是他们属于可识别的群体或集体。 23

5. 被告以这些人为目标，是基于政治、种族、国籍、民族、文化、宗教、《规
约》第七条第三款所定义的性别、或普遍认为是国际法不容的理由.

17 这里无意包括避孕措施. (是否需要本注或其内容，皆需再讨论。)

18 本要件的措辞已就相应的战争罪行要件作了调整，以改善其文法结构，但没有更改其实质内
h与

1":'t. 

19 了解到，可因自然、诱导或与年龄有关的因素丧失真正给予同意的能力 e

20 同上.

21 一些代表团想如人普遍承认的概念来修饰"基本权利

2~ 一些代表团认为应当包括针对群体。

3 :司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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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此项行为涉及《规约》第七条第一款所提到的任何行为或涉及法院管拮范围内

的任何犯罪.

第七条第一款第九项:危害人类罪一一被强迫失踪24

实施的行为属于针对一群平民人口的广泛或有系统攻击的一部分。

2. 被告人知道该行为属于或有意使i支行为属于针对一群平民人口的广泛或有系统

攻击的一部分.

3. 被告不论是合法或非法地逮捕、拘禁或绑架一人或多人 ~5. 26 

4. 此种行为是代表国家或政治组织进行的，或是在其授权、支持或默许的情况下
进行的 27

5. 被告人其后拒绝或知道有人拒绝承认此一剥夺自由的情事或拒绝提供夫于此种
失踪人士的生死或去向的信息 28

6. 被告人打算七二期将有关人员置于法律保护之外。

第七条第一款第十项:危害人类罪一一种族隔离

实施的行为属于针对一群平民人口的广泛或有系统攻击的一音F分.

2. 被告人知道该行为属于或有意使该行为属于针对一群平民人口的广泛或有系统
攻击的一部分.

3: 被告对二人或多人采取了不À道的行瓦

4. 此种行为是《规约》第七条第一款所提到的行为，或者是性质与任何那些行为
类似者 29

5. 此种行当是在二个j种族群体主体制住制度下在甘扭地压边和统治其他任何一个
或多个秤族辞体的情况下实施面7

6. 被告人打算通过此种行为维持这一制度。

第七条第一款第十一项:危害人类罪一一其他不人道行为

实施的行为属于针对一群平民人口的广泛或有系统攻击的→部分.

24 一些代表团认为需对这项犯罪作进一步的审议.以确定被告的不法行为­

~5 一些代表团认为不必提到"合法或非法'地

26 一些代表团认为法院对此项犯罪的属时管辖权应当根据《规约》的有关条文加以澄消.

27 一些代表团认为应当澄清此-要件与起句之间的关系"

28 一些代表团认为此一要件太具限制性.一些代表团认为此币'要件覆盖面太广.可能需要泣'
步拟写-

29 大家明白性质"是指该行为的性质初严重性ω

~ .­

一~

十二二二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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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被告人知道该行为属于或有意使该行为属于针对一群平民人口的广泛或有系统
攻击的一部分。

乌 F告人以不人道行为为人的身体带来极大痛苦，或严重伤害其精神或身体健

4. 此种行为的性质与《规约》第七条第一款所提到的任何其他行为相似。 31

30 一些代表团想加上普遍公认的原则概念，以此来修饰"不人道行为

'1 大家明白性质"是指该行为的性质和严重性.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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